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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下简称“控股股东”）之宋斌先生、高运奎先生、李恕华先生、孔德龙先

生、杨玉清先生、于海龙先生、王平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宋斌先生、高运

奎先生、李恕华先生、孔德龙先生、杨玉清先生、于海龙先生、王平先生因股份

质押贷款还款需要，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2016 年 1 月 29 日、2016 年 4

月 1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8,22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821%。 

一、控股股东减持情况 

1、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宋斌 大宗交易 2016 年 1 月 25 日 13.89 500,000  0.2239% 

宋斌 大宗交易 2016 年 4 月 18 日 17.28 3,500,000  1.5676% 

高运奎 大宗交易 2016 年 1 月 29 日 12.92 300,000  0.1344% 

高运奎 大宗交易 2016 年 4 月 18 日 17.28 1,143,500 0.5121% 

李恕华 大宗交易 2016 年 4 月 18 日 17.28 500,000  0.2239% 

杨玉清 大宗交易 2016 年 1 月 25 日 13.89 200,000  0.0896% 

杨玉清 大宗交易 2016 年 4 月 18 日 17.28 600,000 0.2687% 

于海龙 大宗交易 2016 年 1 月 25 日 13.89 177,800  0.0796% 

孔德龙 大宗交易 2016 年 4 月 18 日 17.28 900,000 0.4031% 

王平 大宗交易 2016 年 4 月 18 日 17.28 400,000 0.1792% 

合计 8,221,300 3.682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宋斌 

合计持有股份 26,555,367 11.8935 22,555,367 10.10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638,842 2.9734 2,638,842 1.18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916,525 8.9201 19,916,525 8.9201  

高运奎 

合计持有股份 5,774,130 2.5861 4,330,630 1.93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43,533 0.6465 33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30,597 1.9396 4,330,597 1.9396  

李恕华 

合计持有股份 4,576,716 2.0498 4,076,716 1.82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44,179 0.5125 644,179 0.28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32,537 1.5374 3,432,537 1.5374  

杨玉清 

合计持有股份 3,265,481 1.4625 2,465,481 1.10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16,370 0.3656 16,370 0.007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49,111 1.0969 2,449,111 1.0969  

于海龙 

合计持有股份 1,311,232 0.5873 1,133,432 0.50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7,809 0.1468 150,009 0.06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983,423 0.4405 983,423 0.4405  

孔德龙 

合计持有股份 3,908,496 1.7505  3,008,496 1.347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77,124 0.4376  77,124 0.03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31,372 1.3129  2,931,372 1.3129  

王平 合计持有股份 1,632,739 0.7313  1,232,739 0.55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8,185 0.1828  8,185 0.00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24,554 0.5484  1,224,554 0.548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控股股东宋斌先生、高运奎先生、李恕华先生、孔德龙先生、杨玉清先

生、于海龙先生、王平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中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定

期外，在本人任职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的股票数量

占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2015 年 7 月 13日，公司发

布《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自 2015年 7 月 13日起未来 6个月不减持公司股票。截至目前，

控股股东宋斌先生、高运奎先生、李恕华先生、孔德龙先生、杨玉清先生、于海

龙先生、王平先生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宋斌先生、高运奎先生等九名一致行动人，

在本次股份减持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53,212,109 股，并通过其所共同控制的青

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91,304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58,103,41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6.02%。在本次股份减持后直

接持有本公司股 44,990,809 股，并通过其所共同控制的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91,304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9,882,11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2.34%。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宋斌先生、高运奎先生等九名一致行动人承

诺：自本次减持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

的 5%。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